
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奉贤县头桥氧气收发服务部危险化学品经营（带储存设施）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地址 上海市头桥镇二号街 

项目所属

行业 
危险化学品经营 评价类型 安全现状 

项目简介 

奉贤县头桥氧气收发服务部（以下简称“头桥氧气站”、

“该公司”）成立于 1991年 5月 7日，公司地址位于上海市

头桥镇二号街，属于奉贤区奉城镇。 

该公司占地面积 1200m2，建筑面积为 100m2；属于头桥镇

工业用地，头桥氧气站与幸福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使用权转

让协议，长期使用。 

奉贤县头桥氧气收发服务部是一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

业，经营范围包括：批发（不带储存设施）的乙炔、丙烷、

氧气[压缩的或液化的]；批收（带储存设施）的氮[压缩的或

液化的]、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的]。

该公司于2004年6月首次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于

2007年、2010年、2015年、2018年连续四次完成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现于2021年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延期换证。 

头桥氧气站此次延期申请自有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向上海市奉贤区应急管理局换证继续申请的经营方

式为：批发（不带储存设施）和批发（带储存设施），其中，

批发（不带储存设施）经营许可范围：氧[压缩的或液化的]、

乙炔、丙烷，批发（带储存设施）经营许可范围：氮[压缩的

或液化的]、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

的]、其他混合物(氩、二氧化碳混合气（氩气+二氧化碳）（氩

气：85%，二氧化碳：15%；充装（混合）单位：上海南化工

业气体有限公司）)。 

评价

机构

及项

目组

情况 

评价机构 询拓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机构资质 

证书号 
APJ-(沪)-014 资质有效期至 2025.8.23 

项目组组

长 
窦娜 1700000000200371 安全 

项目组成

员 

路才 S011037000110192001685 化工机械 

杨守亚 0800000000305111 化工工艺 

王正 1800000000300630 电气 



林凡 1800000000300582 自动化 

吕志江 1500000000201321 安全 

技术负责

人 
杨一鸣 过程控制负责人 胡玮 

报告编制

人 
窦娜 报告审核人 吕志江 

评价

现场 

现场勘验

人员 
吕志江、窦娜 

现场勘验

时间 
2021.3.25 现场勘验图像影像 照片后附 

评价

结论 

1. 头桥氧气站建立了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 

2. 头桥氧气站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制度、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

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

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运输、装卸安全管理制度、识别、获

取、评审、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的管理制度、变更管理制度、

供应商管理制度、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安全设施管理

制度、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管理制度、设备检维修管理制度、危险性作业

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检查管理制度、领导干部安全督查和带班制度、劳动

防护用品（具）和保健品管理制度 22 项安全管理制度；涉及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岗位编制了岗位操作规程。 

3. 头桥氧气站设立综合办公室为公司安全管理部门，配有 1 名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员为徐建国。 

4. 头桥氧气站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经有资质机构培训，

考试合格，并持有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 2人持有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5. 头桥氧气站所有操作人员经教育培训，每年定期进行全厂厂内教

育。 

6. 头桥氧气站参加工伤社会保险，提供为 6 名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

会保险金凭据。 

7. 头桥氧气站位于上海市头桥镇二号街，隶属奉贤区奉城镇，该公

司东侧为池塘，池塘以东为金明制氧厂废弃厂房；西侧为民居；南侧为无

名小路，路以南为民居；北侧为嘉润木业上海有限公司废弃厂房，东北侧

为上海上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头桥氧气站与周边建构筑物之间的防

火间距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的要求。 

8. 头桥氧气站气瓶库单元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9. 头桥氧气站避雷装置均经有资质单位检测合格。 

10. 头桥氧气站为所有从业人员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国家标准。 

11. 头桥氧气站修订了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报上海市奉贤

区应急管理局备案，于 2021年 3月 23日取得上海市奉贤区应急管理局出



具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备案编号：

31012000000020210320000073。 

12. 头桥氧气站于 2021年 3月 24日取得了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头

桥派出所出具的《上海市消防监督检查意见通知书》编号：[2021]第

4397058号。 

综上所述，头桥氧气站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在取得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以来的三年内，能够持续保持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本次评价提出的不符合项已整改完成，

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的要求。 

头桥氧气站此次延期申请自有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向

上海市奉贤区应急管理局换证继续申请的经营方式为：批发（不带储存设

施）和批发（带储存设施），其中，批发（不带储存设施）经营许可范围：

氧[压缩的或液化的]、乙炔、丙烷，批发（带储存设施）经营许可范围：

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的]、

其他混合物(氩、二氧化碳混合气（氩气+二氧化碳）（氩气：85%，二氧化

碳：15%；充装（混合）单位：上海南化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审批

结果 
审批部门 

上海市奉贤区

应急管理局 
审批通过时间 2021.5.18 

 

  



现场照片： 

  

东侧—树林 南侧—无名小路 

  
南侧—民居 西侧—民居 

  

北侧—嘉润木业上海有限公司废弃厂房 东北侧—上海上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厂房 

 



项目组人员第一次现场勘验照片： 

 


